专业教学系(部)职责范围
专业教学系(部)负责中心教学实施、教学研究、专业建设与专业开发，学生日常管理、学生实习实践和教师管理等方面的工作。负有组织、落实、管理、检查、考核和总结的责任。其根本任务是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遵循职业教育规律，落实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教学大纲（课程标准），组织学生实习实践，组织专业建设和新专业开发，抓好教师管理、学生日常管理、教学研究，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、浓厚的科研氛围和高素质的教师队伍，提高教学质量。其主要职责范围是：
1.负责教学实施和管理工作。组织落实教务处下达的学期教学计划和任务，完成本教学系（部）有关专业课程的教学、实习实践、学生专业学习成绩的考核、评定工作。根据学校安排和教学计划要求，有针对性的开展学生第二课堂及各类实践活动；
2.负责组织落实教学改革工作。配合主管领导落实学校教改方案，提出课程优化和教学方法改革的设想并组织落实。根据教学需要组织编写和修订与专业教学有关的各种教学资料、组织开发各种教学资源、提出教学设备设施建设与改造需求与方案，并负责专业教学实训室的改造和建设工作；
3.负责专业建设工作。根据学校总体发展规划，深入开展校企合作，定期开展专业建设市场调研工作，及时了解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岗位人才素质标准，组织专业开发与调整改造工作，负责制定与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实施性教学计划。协助主管领导落实专业品牌建设工作；
4.负责实习管理和升学指导工作。按照学校校外企业实践、毕业实习管理有关政策和规定，组织和管理教学实践和毕业实习等项工作，确保学生专业实习质量和安全。按照北京市教委3+2升学和高招工作政策，负责升学教育和学习指导工作。配合教务处做好升学、毕业等环节的相关工作；
5.负责本系（部）各专业学生德育和日常管理工作。贯彻落实学校德育大纲要求和德育工作计划，对学生在校期间进行全程（走读和住宿）德育教育和评价、班级管理、组织学生参加全校性活动和评比，按学校要求成立并管理系（部）学生组织，定期开展安全和法治教育。接受学生工作处对学生德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指导和检查；
6.负责本系（部）教师和班主任管理工作。负责本系（部）教师和班主任的聘任、日常行政和组织人事管理。按中心相关规定定期开展教师行政和业务工作检查、考核和评定工作，开展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。落实教师培训工作计划，组织本部门教师的业务培训和社会实践活动；
7.负责系（部）教科研管理工作。组织开展教科研活动，定期开展集体教研活动，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。配合督导室组织课题申报与管理、教师大赛等活动。组织参加各类校际间教学活动，加强校际教学交流；
8.负责外聘教师的聘任与管理工作。按照中心外聘教师聘任与管理相关规定，按学期聘任外聘教师，并对其教学工作进行管理、检查、指导。配合教务处签署外聘教师劳务合同，核定其工作量；
9.配合招生就业指导办公室，做好招生咨询和毕业派遣工作；
10.落实本科室安全责任，负责本科室的安全管理工作；
11.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有关工作。

公共课教学部职责范围
公共课教学部是中心基础公共学科的教学管理部门，对基础学科的教学、学科教科研、教师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负有组织、管理、检查、考核和总结的责任。其根本任务是贯彻落实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实施性教学计划，依据教学大纲（课程标准）组织实施教学工作，并开展相关学科的教科研活动，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，提高教学质量。根据教学任务的需要，建设好师资队伍。其主要职责范围是：
1.负责教学实施和管理工作。组织落实教务处下达的学期教学计划和任务，完成有关课程的教学和学生课程学习成绩的考核、评定工作。根据学校安排和教学计划要求，有针对性的开展学生第二课堂及相关文体活动；
2.负责组织落实教学改革工作。配合主管领导落实学校教改方案，提出课程优化和教学方法改革的设想并组织落实。根据教学需要组织编写和修订与教学有关的各种教学资料、组织开发各种教学资源、研究公共课教学专业化的改革方案，提出课程优化和教学方法改革的设想并组织落实；
3.负责教师管理工作。负责本系（部）教师聘任、日常管理。协助学生工作处和专业系聘任、管理班主任。按中心相关规定定期开展教师行政和业务工作检查、考核和评定工作，开展教师的思想教育工作。落实教师培训工作计划，组织本部门教师的业务培训和社会实践活动；
4.负责系（部）教科研管理工作。组织开展教科研活动，定期开展集体教研活动，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。配合督导室组织课题申报与管理、教师大赛等活动。组织参加各类校际间教学活动，加强校际教学交流；
5.负责外聘教师的聘任与管理工作。按照中心外聘教师聘任与管理相关规定，按学期聘任外聘教师，并对其教学工作进行管理、检查、指导。配合教务处签署外聘教师劳务合同，核定其工作量；
6.负责学校思政课程的实施与改革，落实学校德育目标和年度德育计划。负责规划、组织、协调音、体、美等素质类课程教学实施与改革工作；
7.落实本科室安全责任，负责本科室的安全管理工作；
8.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有关工作。

教学系（部）主任岗位职责
教学系（部）主任主持本教学系（部）的全面工作。在中心党委和行政班子的领导下，完成和落实本部门工作职责。
1.组织制定本部门工作制度，并督促、检查制度的贯彻执行；
2.组织制定并实施制定本部门的工作目标、工作计划，做好工作分工和落实检查；
3.负责本部门人员的教育、管理和考核，及时了解掌握人员思想动态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；
4.按照教学主管部门下达的教学计划，合理安排教师完成学校规定的授课任务。全面负责本部门教学质量管理，教学日常行政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工作；
5.负责本教学系（部）教科研管理工作，按照中心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，主持本教学系（部）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工作，落实中心下达的教科研任务；
6.负责本教学系（部）行政、教师、班主任聘任与管理工作，师德师风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工作。配合中心相关部门共同进行本部门教职工考核和教师职称评定工作；
7.按照中心要求负责本教学系（部）相关业务资料的整理保管工作；
8.组织参加与本部门工作相关的校际交流和协作；
9.落实本部门安全和廉政责任，负责本部门的安全和廉政教育管理工作；
10.做好与中心其它部门的协调工作；
11.完成中心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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